
甘人社通〔2022〕75号

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

专项审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、甘肃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

社会保障局，有关职业院校、企业、培训机构：

根据省人社厅《关于印发甘肃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

（2019-2021年）绩效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甘人社通〔 2022〕

30号）要求，省人社厅委托甘肃信立德会计事务所、甘肃黄海会

计事务有限公司和甘肃中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，对各市州职业

技能提升行动工作成效进行实地审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审计内容

（一）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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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019-2021年培训考核验收记录；

2.2019-2021年组织各类劳动者参加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汇

总表（包括培训通知、签到册、培训日程、培训课时安排、培训

内容、培训机构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补贴金额等）；

3.技能劳动者、高技能人才、就业人员培训汇总表（包括姓

名、身份证号、培训专业、专业等级、补助金额等），及技能劳

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、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；

4.2019-2021年各类劳动者参加补贴性职业技能共支出专

账资金情况；

5.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报表；

（二）取得成效情况

1.各类绩效目标表；

2.自杳自评报告；

3.2019-2021年工作总结；

4.2019-2021年各类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上级检查上报总

结性材料；

5.2019-2021年各类各级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中期和年终

审计、评估、绩效评价等的相关报告。

（三）培训项目开展情况

1.2019-2021年培训计划及实施方案；

2.培训对象前期摸底调查统计表；



１３１

3.领导小组（专班）工作方案及开展工作会议记录；

4.人社部门立项、审核、审批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资料；

5.培训机构申报、组织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资料；

6.2019-2021年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资料，包括学员

名单、教材或课件、课时安排表、培训期间上课影像资料、学员

上课签到表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机构、补贴金额等；

7.开展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以工代训、“互联网+职业

技能培训计划”、“马兰花”创业培训计划、农民工稳就业职业

技能培训计划、青年职业技能培训计划、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

提升行动、退役军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、快递从业人员职业

技能提升行动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、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

培训、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、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、新职

业职业技能培训、“爱心理发员”培训计划、免费职业技能培训

行动（脱贫家庭子女、脱贫劳动力、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

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企业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、退役军人、

残疾人）的培训资料，包括学员名单、教材或课件、课时安排表、

培训期间上课影像资料、学员上课签到表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机构、

补贴金额等；

8.各类培训结业考试理论和实操的影像资料；

9.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（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

项能力证书、特种作业操作证书、培训合格证书等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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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学员回访电话记录；

11.舆论宣传报道资料。

（四）基础能力建设情况

1.培训机构与其主管部门签订合同或者协议；

2.培训教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任教简历；

3.参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职业院校、企业、培训机构资料

及师资力量等情况；

4.培训机构备案和退出、日常培训监督管理、培训考核和证

书管理等制度；

5.学员身份认定资料，包括姓名、年龄、类别等；

6.重点产业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、培训机构目录及实名制

录入系统；

7.落实“打包办”、“简易办”和“快速办”，推广“不见

面服务”，优化服务流程，简化资金申领环节等资料；

8.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绩效考核制度。

（五）资金管理情况

1.职业技能提升资金管理办法；

2.2019年-2021年专项资金下达、拨付文件；

3.2019年-2021年职业培训补贴、以工代训补贴、职业技能

鉴定补贴等发放标准；

4.2019年-2021年职业技能提升专账，包括专项资金拨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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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培训补贴、就业补助、疫情期间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及生活补

助、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、职业技能培训期间生活费补贴、职

业技能鉴定补贴等资金明细账，会计凭证；

5.2019年-2021年专项资金结转结余情况。

二、审计对象及分组

审计对象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组织实施主体和承担补贴性职

业技能培训任务的培训主体。实施主体为各级职业技能提升行动

人社部门（就业局）。培训主体为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

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、培训机构和企业等。

审计机构按照要求，在市州随机抽取 3个县区进行审计，每

个县区至少延伸抽查 3所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任务的机构和 2户开

展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。其中，嘉峪关市、金昌市、兰州新区全

覆盖审计。分组及联络人员名单见附件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2月 17日至 3月 8日，省人社将派出第三方机构进驻审计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1高度重视，全力配合审计工作。各地要将此次审计工作视

为检验自身工作成效的重要契机，做好安排部署，明确专人负责，

并提供必要的办公场地、办公设备等，协调保障县际之间交通，配

合审计组高质量地完成审计工作。

21全面梳理，做好审计准备工作。各地要在前期自查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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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按照审计组资料清单，提供完整、真实的资料，确保审计工

作顺利进行。对提供虚假资料、对抗审计的单位及工作人员，要

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，并在全省通报。

31压实责任，全面进行问题整改。各地要积极认领审计指出

的问题，建立整改工作台账，逐条逐项靠实责任领导、责任单位

和责任人，明确整改目标和完成时限，挂牌销号。凡立行立改的，

迅速整改，对不能立即整改的，列出时间表，跟踪督办，确保各

类问题整改清零。

附件: 分组及联络人名单

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2年 2月 16日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

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2月 17日印发


